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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專業倫理守則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專業倫理守則 

台灣遊戲治療學會會員(以下簡稱本會會員)來自廣泛的專業領域（例如心理師、學校輔導人員、

社工師、精神科醫師及護理師等），上述專業人士皆能依循適合其專業領域之倫理守則，並確實執

行若干倫理規範。然以遊戲治療介入兒童所需注意之專業倫理，其與一般專業倫理守則似乎有所差

異，亦即這些倫理守則並非特別為兒童工作者所設計。 

    因此台灣遊戲治療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特別訂定一套適用於兒童工作者之倫理守則，以規範

本會會員之專業行為，乃本學會之會務重點。當前國內外對於規範以遊戲治療作為介入之兒童工作

者之倫理守則，主要有美國遊戲治療學會制定了從事遊戲治療的專業倫理與守則，本學會參酌了美

國遊戲治療學會之遊戲治療師倫理與守則之基本架構及內涵，美國諮商心理學會倫理規範，國內台

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專業倫理守則，台灣心理學會心理學專業人員倫理準則，以及考量國情之不同，

而制定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專業倫理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 

 

1.治療關係 

1.1 對於當事人的責任與承諾 

1.1.1 尊嚴及福祉。本會會員於進行遊戲治療時，應顧及當事人的尊嚴及尊重其獨特性，並致

力於提昇當事人的福祉。 

1.1.2 諮商介入及目標。本會會員所提出的諮商策略及處遇計劃，皆應具有理論基礎，及相關

研究證實其有效性以達成諮商目標。 

1.1.3 諮商紀錄。本會會員所撰寫的紀錄內容需符合主管單位或相關專業團體的規範，將紀錄

內容做妥善及安全的保管。 

1.2 尊重當事人的個別差異 

1.2.1 公平性。本會會員應尊重當事人的文化背景與個別差異，不因年齡、性別、種族、國籍、

出生地、宗教信仰、政治立場、性取向、生理障礙、語言、社經地位等因素，而予以歧

視。 

1.2.2 文化特性及認同。本會會員應了解當事人的文化特性及認同，以及這些認同對於當事人

的影響。 

1.3 當事人的權利 

1.3.1 知後同意。本會會員須以當事人及其父母能夠了解的方式，告知治療關係的性質、目的、

過程、技術的運用、限制等。 

1.3.2 自由選擇。當事人有選擇參與、拒絕、退出或結束本會會員所安排的諮商活動的權利。 

1.4當事人同時接受兩種以上的助人資源時。當事人同時接受許多資源時，本會會員應告知當事人，

並在其父母的同意下和其他助人工作者進行跨領域的討論。 

1.5本會會員的需求及價值觀 

1.5.1 個人的需求。本會會員不可以透過遊戲互動以滿足個人的需求。 

1.5.2個人的價值觀。本會會員需要隨時反思自己價值觀、態度和信念。當事人在遊戲治療過

程中的某些行為可能危及其自身或本會會員時，本會會員應加以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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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雙重關係 

本會會員不可以和當事人及其主要照顧者建立不適當的雙重角色關係。 

1.7 性及肢體的接觸 

1.7.1 禁止性的親密關係。本會會員在遊戲治療過程中不可以與其當事人，發生有關性的親密

關係。 

1.7.2 禁止誘使當事人發生親密肢體行為。本會會員不可以利用遊戲治療的過程，誘使當事人

或是主要照顧者與其發生肢體上的親密互動行為。 

1.7.3 療癒性肢體碰觸。本會會員進行介入時，應清楚肢體碰觸的影響，若有其必要，應有相

關理論或是實徵研究證實其療效，或者是經與督導討論後，並能於告知同意中經當事人

與主要照顧者確認明瞭後才進行。 

1.7.4 對已結案的當事人及主要照顧者。本會會員不可以與目前或是之前已經結案的當事人及

其主要照顧者發生性關係。 

1.8手足、親子及家庭遊戲治療 

 

當本會會員需進行手足、親子或家庭遊戲治療時，需先評估此形式對當事人或案家的影響與必

要性。若因此而可能產生衝突或矛盾時，應做適當的轉介。 

1.9 團體遊戲治療 

1.9.1 篩選成員。本會會員在挑選成員時，需考量如此安排對個別當事人的影響與必要性。 

1.9.2 團體中的保密。本會會員都應該主動要求參與團體遊戲治療的兒童履行保密的承諾。 

1.10結案及轉介 

在以下的情形下，本會會員可徵求當事人或主要照顧者同意結束諮商﹕  

a. 當事人不再受益時。 

b. 當事人不需要繼續遊戲治療服務時。  

c. 遊戲治療不符合當事人的需要和利益時。  

d. 當事人主動要求轉介時。 

e. 當事人不按規定付費或因服務機構的限制不准提供諮商服務時。  

f. 有傷害性雙重關係介入而不利諮商時，應停止諮商關係並予轉介。 

1.11電腦及網路倫理 

當本會會員決定使用電腦或是網際網路作為遊戲治療的媒介時，應事前評估對對當事人的影響

及是否有助於達到諮商目標。 

2.當事人的父母及其家庭 

2.1 當事人的父母 

2.1.1 父母的衝突。當事人的父母之間有所衝突或涉及其他法律案件，例如離異或是入獄，本

會會員要遵守法律上對於未成年人監護權的規定，但也要隨時關心法律上的安排對於當

事人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2.1.2 監護權的歸屬。當本會會員在面臨當事人的父母可能擁有或是喪失對兒童的監護權時，

應該將其父母納入未來的處遇計劃中 

2.2家人 

2.2.1 家庭成員的參與。本會會員需了解當事人的家人對於其影響，並從家人的參與中獲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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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資訊及協助。 

2.2.2 守秘密。本會會員在與家庭其他成員互動時，仍要盡力協助當事人保守其在遊戲治療過

程裡的秘密。 

3.保密 

3.1 守秘密 

3.1.1 平衡當事人與父母的權利。在進行遊戲治療時，除了需要遵守保密的倫理規範外，尚應

考量到對其父母及轉介者的告知責任。 

3.1.2 事先告知當事人。有必要時，本會會員需要將某些在遊戲治療中獲知的資訊告知父母，

亦須先讓當事人能夠了解哪些事前資訊揭露之內容與以及揭露資訊之理由。 

3.1.3 保密例外。本會會員必在遊戲治療或諮商介入前，將保密、預警責任及保密例外情形告

知當事人及其父母。當本會會員在無法決定是否該告知相關他人時，需要和其他心理專

業人員或是督導進行諮詢討論。 

3.1.4 預警責任。當事人的行為若對其本人或第三者有嚴重危險時，本會會員有向其父母或第

三者預警的責任。 

3.1.5 傳染性疾病。當本會會員發現當事人染有致命的傳染性疾病，並將危害到其他人的安全

問題時，將無法繼續遵守守密的倫理規範。 

3.1.6 法院要求提供諮商內容。隱私權為當事人所有，當事人有權親身或透過法律代表而決定

放棄。當法院要求本會會員交出諮商記錄時，而當事人的父母並不同意時，本會會員必

須再次向法院告知如此作為對當事人可能造成的傷害。 

3.1.7治療團隊及督導。本會會員在一開始就要介紹治療團隊及督導給當事人及其父母知曉，

讓他們知道這些治療團隊成員或督導的存在，以及他們會接觸到遊戲治療過程的內容。 

3.2諮商文件 

3.2.1 諮商記錄。本會會員需要按時撰寫諮商記錄，以確保諮商介入的進行，未經當事人的同

意，任何形式的諮商記錄不得外洩。合法監護人或合法的第三責任者要求查看當事人的

諮商資料時，本會會員應先瞭解其動機，評估當事人的最佳利益，並徵得當事人的同意。

其他人包括導師、任課教師、行政人員等要求查看當事人的諮商資料時，本會會員應視

具體情況及實際需要，為當事人的最佳利益著想，並須徵得當事人的同意後，審慎處理。 

3.2.2 文件保管。本會會員有責任要保護文件的安全性，確保不會遺失或是被他人取得或觀

看。 

3.2.3 錄音及錄影。本會會員要對遊戲治療過程錄音或是錄影時，需取得當事人及其父母的同

意方可進行。 

3.2.4 公開展示的權利。本會會員不應公開展示或是再製當事人遊戲治療過程或是藝術作品，

除非取得當事人及其父母的書面同意，方可進行。 

3.3研究和訓練 

3.3.1 匿名。當使用遊戲治療歷程作為訓練、研究或出版時，本會會員需對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採取匿名處理，不得使他人辨認出其中當事人身分。 

3.3.2 書面同意。本會會員需要使用遊戲治療過程做為出版之用時，須徵求當事人或其

父母具體的書面同意，在同意書裡需要清楚列出使用的範圍及性質。 

3.4諮詢 

本會會員因諮商所需，與當事人直接有關的重要他人進行諮詢晤談，在諮詢過程中，必須注



 
 

4 
 

意當事人的隱私是否受到侵犯。 

4.專業責任 

4.1專業倫理守則與法規 

本會會員需要遵守專業學術團體及公會所規範的專業倫理與守則。 

4.2專業能力 

4.2.1能力範圍。本會會員需透過課程訓練、督導、臨床實務經驗等方式獲取相關證書之後，

才能在其專業能力範圍內進行遊戲治療，不得逾越其能力範圍。 

4.2.2專業新知。本會會員需要透過持續的教育、訓練和督導等方式獲取專業新知，以增進專

業成長並確保服務品質。 

4.2.3 資格有效性。本會會員需要持續的接受繼續教育與督導，以確保其專業資格的有效性。 

4.2.4 倫理諮詢。本會會員在面對專業倫理的疑慮時，應與其督導或同儕進行諮詢與討論。 

4.2.5 暫停與中止執業。當本會會員本身因生理、心理或情緒上的重大困擾而無法提供有品質

的遊戲治療時，應該考慮暫時停止遊戲治療工作，甚至尋求協助，必要時也須中止其進

行遊戲治療的資格。 

4.3廣告與文宣 

4.3.1 正確的廣告。本會會員必須將其相關學經歷等資訊，以及曾經接受過哪些專業訓練等資

料如實的公告，不得有欺騙或隱瞞的行為。 

4.3.2 加入專業團體。本會會員宜加入相關專業學會，以確保其專業能力的增進。 

4.4證書 

4.4.1 專業證書。本會會員只可以呈現合格的學位證書及訓練證書，不可以提供錯誤的資訊。 

4.5社會責任 

4.5.1 公平性。本會會員不可以因為當事人性別、種族、年齡、膚色、殘障、性別取向或社經

地位等差異，而給予不平等的對待。 

4.5.2 性侵犯。本會會員不得在遊戲治療的過程及場域中對當事人或其主要照顧者進行性騷擾

或侵犯。 

4.5.3 衡鑑報告。當本會會員需要對轉介單位或個人提供諮商過程及結案內容時，他需要提供

不偏頗、正確且適當的衡鑑報告。 

4.5.4 科學性證據。當本會會員必須提供建議或是撰寫文章時，所提供的資訊必須具有實徵研

究或臨床實務經驗的證據支持，且所提供的資料必須符合專業準則。 

4.5.5 剝削及傷害。本會會員不可以運用其特權去剝削及傷害當事人或是其主要照顧者相關的

權益。 

4.6對其他專業人士的責任 

4.6.1 尊重不同理論取向的專業人士。本會會員必須尊重與其不同理論取向的專業人士。 

4.6.2 個人公開論述。本會會員在公開場合發表個人意見時，應讓聽眾知道，這只是代表他個

人的意見，並不能代表本學會或其他專業團體來發言。 

4.6.3 維持跨領域合作關係。本會會員須和當事人正在接受幫助的其他助人工作者保持合作同

盟的關係，以維護當事人的最佳利益。 

5.評量、測驗和衡鑑 

5.1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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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本會會員不可以使用自己不熟悉或是未曾接受過訓練的心理測驗對當事人進行評估。 

5.2心理衡鑑的適當性 

5.2.1 本會會員需要接受相關衡鑑的訓練，當需要對當事人進行衡鑑時，需要謹慎地提出專業

性的評估建議。 

5.3多元文化敏感度 

5.3.1本會會員需要具有多元文化的敏感度，隨時注意當事人所處文化脈絡之特殊性，並留意

因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對衡鑑的可能偏誤。 

6.教學、訓練和督導 

6.1 教師與訓練者 

6.1.1 和受督者及學生的界線。本會會員必須與受督者或學生維持倫理上的關係，盡量避免雙

重關係，本會會員也嚴禁利用權力上的不對等而剝削其受督者及學生。 

6.1.2 性侵犯及騷擾。本會會員不可以與其受督者及學生發生性關係，也不可以利用這樣的權

力對其進行性侵犯。 

6.1.3 避免雙重關係。本會會員不可對其親密夥伴（如家人或朋友）進行教育、督導或訓練。 

6.1.4 督導能力養成。本會會員需完成必要的督導課程及實習經驗，並具有督導上的能力和知

識，始能為實習生提供督導上的服務。 

6.1.5 確保當事人的權益不致受損。本會會員需確切督導實習生進行遊戲治療，以確保當事人

也能獲得有品質的對待，其權益不應受到減損。 

6.2訓練課程 

6.2.1 介紹課程內容。本會會員應提供新近且正確之課程描述，包括課程內容、進度、訓練宗

旨與目標，以及相關之要求與評量標準，此等資料應為所有有興趣者可取得，以為修習

課程之參考。 

6.2.2 整合理論與實務知識。教導遊戲治療的訓練者，要能夠整合遊戲治療相關理論與實務的

知識，再提供給遊戲治療學習者相關的課程。 

6.2.3 使受訓者得知專業倫理及守則。教導遊戲治療的訓練者，需要讓接受訓練的遊戲治療學

習者明瞭進行遊戲治療時需遵守的專業倫理及守則。 

6.3受督者與學生 

6.3.1 覺知受督者的能力限制。督導者及訓練者需要明瞭接受訓練及督導的學習者之不足及限

制，據以提供適當的訓練課程，同時在必要的時候予以退訓。 

6.3.2 協助受督者自我探索。督導者及訓練者需要讓學習者明瞭自我揭露後所產生的各種可能

結果。 

6.3.3 受督者的諮商需求。如果督導者或訓練練者認為學習者有接受諮商的需求時，必須能夠

提供三個以上諮商相關的資源。 

7.研究和出版 

7.1 研究責任 

7.1.1 研究參與者的權利。本會會員在進行遊戲治療相關的研究時，應提供資料送倫理審查委

員會審查，且需遵守學術團體對於研究上的要求，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後同意後才得進

行研究。 

7.1.2 避免受到傷害。研究者需要在研究進行前就考量到研究參與者在進行研究當中及之後是

否可能會產生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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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最小干擾。研究者需要盡量減少對於研究參與者生活上的干擾。 

7.2知後同意 

7.2.1告知事項。事先應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性質、目的、過程、方法與技術的運用、可能遭

遇的困擾、保密原則及限制、以及雙方的權利與義務等。 

7.2.2 避免欺瞞。研究者不可以在欺瞞研究參與者的情況下進行研究。 

7.2.3 參與自主權。研究參與者必須是自願參與研究而不是被強迫參加的。 

7.2.4 研究資料的保密性。研究者需要對研究原始資料進行保密，不可以讓其他人獲取這些相

關資料，也要讓其他參與這項研究的工作人員都明瞭保密的規範與重要性。 

7.2.5 兒童當事人及其父母。當研究參與者是兒童時，除了需要當事人的同意書之外，也須向

其父母取得研究參與同意書。 

7.3報告責任 

7.3.1 向參與研究者說明研究結果。本會會員在研究結束後，需要對研究參與者及其父母說明

研究的成果以及相關影響因素。 

7.3.2 研究資料的誠實性。本會會員應該正確使用透過遊戲治療過程而獲取的研究資料，不可

為了符合研究假設而故意扭曲或修改研究資料。 

7.3.3 研究發表。本會會員的研究不管是正面或是負面的結果，都將可能有助於專業知能的成

長，都應該公開發表其研究成果。 

7.3.4 研究報告的匿名。本會會員在研究成果發表時，應該對研究參與者的姓名等相關真實資

料採取匿名處理，不應該讓讀者能夠認出研究參與者的真實身分。 

7.4研究出版及發表 

7.4.1 嚴禁剽竊。本會會員嚴禁剽竊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引用他人的觀點或研究結果，都應

該註明出處。 

7.4.2 研究者的貢獻度。對該研究有所貢獻的人(包含學生)都應該列入作者群中，並依照貢獻

程度依序列出。 

 

 


